
附件1
平等乡人民政府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平等乡人民政府属行政单位，内设六办一所四中心。包括党政办公室、党建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综合执法办公室、财政所、便民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综治中心、文化旅游服务中心。
（二）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落实国家政策，严格依法行政，发挥经济管理职能，加强政策引导，制定发展规划，服务市场主体和营造发展环境，搞好市场监管，大力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发展镇村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平等乡总编制31名，其中：行政编制17名，工勤编制0名，事业编制14名。在职人员总数22名，其中：行政14名，工勤0名，事业8名。离休0名。
（三）2023年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理论武装，把牢政治方向

1.强化理论学习。召开党委会15次，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市和县委重要会议精神，强化理论武装，以理论指导实践工作。

2.深化主题教育。按照县委主题教育安排部署，对照任务清单和学习书目，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等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政治意识，党纪意识，不断提升履职尽责能力。

3.加强廉政教育。组织全体党员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组织学习典型案例，以案示警、以案明纪，引导大家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组织学习自治县规范党员干部婚丧嫁娶的规定。

（二）坚持平安建设，维护一方稳定

1.平安建设工作。一是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坚持条块结合，“谁主管谁负责”的基本原则，乡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抓实平安建设工作。二是扎实做好防范处置反邪教工作。深入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和宣传工作，发挥社会基层治理网格队伍作用，利用“一墙一窗”“一村一讲”“一户一页”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1300多人次。三是突出抓好特殊群体的稳控工作。切实加强对社会热点问题和有影响的敏感性案件3起进行稳控引导。定期加强社会治安形势分析，坚持信息会商和重要时间段每日分析研判，及时准确获取人员动态信息。

2.信访维稳工作。一是加大矛盾化解力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由各班子成员分村进行牵头处置，共办理上级交办来信来访来电24件，办结率100%，满意率达100%。二是开展集中治理。开展矛盾纠纷集中排查治理活动，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根据其性质、规模和危害程度进行认真梳理，明确责任人，积极调处、妥善解决，未发生1起上访事件。三是创新方式方法。摸清底数、分类建档、化解攻坚，进一步深化公安、信访、司法、德古等组成的“大调解”工作格局，今年来，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5起，其中疑难纠纷3起，调处率100%，成功率达96%。

3.禁毒工作。一是强化涉毒人员管控。我乡涉毒人员25人，死亡4人，2人羁押服刑，1人强制隔离，4人社区康复，14人戒断3年无复吸，其中二级管控3人、三级管控14人。通过四川涉毒人员智慧化管控系统制定管控计划，按计划定期对涉毒人员开展走访、发检、尿检等，目前我乡系统“九率”完成情况为100%。二是强化责任落实。对21个涉毒人员建立了党委书记、分管领导、派出所所长、卫生院院长、支部书记“五包一”工作台账，建立了一人一档专卷，每月及时更新完善档案信息。三是强化排查。对27处高危制毒场所一月一排查，每月常态化开展毒品原植物踏查至少一次，目前未发现有种植罂粟、大麻情况；毛发检测279名财政供养人员，未反馈有吸毒现象；组织周边生活污水检测及污水处理厂污水检测3次，属于正常范围。

4.安全生产工作。今年以来乡安办开展了“查隐患，保平安”“迎大运，保安全”“安全隐患大整治大排查百日攻坚行动”等专项安全工作共计三十余项，共计出动检查人数290人次，制定安全工作方案5套，发现安全隐患共计59处，其已整改57处，2处正在整改中；开展路检路查工作200余次，劝导驾驶摩托车超载、驾驶摩托车未戴头盔、驾驶小汽车未系安全带等不安全行为共计500余次；组织地震、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共3次，覆盖学校、医院、山洪地灾点等1000余人；组织“赶场日”“安全知识进校园”“禁毒知识进农户”等主题安全宣传工作20余次，受教育群众2300余人。提升学生、群众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三）坚持发展为要，推动农业发展

一是畜牧生产目标全面完成。全乡生猪存栏7322头，肉牛存栏735头，马存栏38匹，肉羊存栏2133只，肉鸡存栏8952羽，生猪年出栏12150头，羊出栏2213只，大牲畜出栏631头，家禽出栏20120羽。二是抓实农业生产促进增收。组建农业生产志愿服务队推进春耕生产，向群众发放马铃薯60吨，有机肥40吨，农膜1吨，完成农业保险3443.6亩，种粮补贴5498.7亩，地力补贴3105.2亩。三是落实最严耕地保护制度。明确责任，加强考核，层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将基本农田面积的保护以签订责任书的形式全面落实到村，明确保护责任人，保护范围，保护措施等。

（四）坚持民生保障，落实惠民政策

1.抓实民政政策兑现。目前全乡低保212户、608人，发放资金165.7206万元，特困33人，发放资金27.2763万元高龄补贴人员166人，发放金额7.156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35人11.089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80人9.21万元。

2.抓实残联政策落实。对全乡200名持证残疾人逐一入户开展需求调查、无障碍改造5户、医保代缴90人、为40名适龄就业残疾人提供居家灵活就业服务、24名残疾人提供扶持发展，慰问残疾人36人。

3.抓实脱贫成果巩固。坚持把防返贫致贫动态监测作为重要抓手，严格“四个不摘”要求，夯实各级干部责任，建立全覆盖的“网格化”监测体系，采取“集中+日常”排查方式发现风险，及时研判会商解决，实行动态监测应纳尽纳、应帮尽帮，新增监测户6户24人，发放“五小产业”423户，兑现奖补资金205万元。四是保障政策落实。2024年医疗保险参保率83.79%，落实“三免两补”400人，享受教育救助金136人，雨露计划34人，救助困难群众、特殊群体13户，实施残疾人物化补贴24人。发放生态补偿金96万元，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稳岗就业，开展茶叶加工、种植养殖等技能培训4期，培训159人，落实公益性岗位162人，更新脱贫务工信息台账604人，实现脱贫户有劳动能力至少1人就业。兑现前一轮退耕还林森林抚育1469.5亩，兑现资金29.39万元，公益林生态补偿资金兑现6.0257万亩，兑现资金96.4112万元。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我乡2023年完成项目如下：基层组织和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费68万元、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奖补资金42万元、垃圾车运营维护费4万元、公务用车购置24.98万元、观慈村人居环境改造项目、停车场改扩建项目前期经费项目7.48万元、乡镇安全管理相关经费4.16万元，已按实际拨付完毕。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3年度部门收入总额801.86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3年度部门支出总额801.86万元。
（三）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本年无结转结余。
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预算管理方面，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100%，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控制制度需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执行还需进一步规范。

（二）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包括项目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实现、支出控制、及时处置、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资金结余率（低效无效率）和违规记录等情况。

1.整体情况

平等乡人民政府绩效目标按要求向社会公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及时整改了绩效管理发现问题，向财政部门反馈结果应用情况。资金主要投入在基层组织和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费68万元、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奖补资金42万元、垃圾车运营维护费4万元、公务用车购置24.98万元、观慈村人居环境改造项目、停车场改扩建项目前期经费项目7.48万元、乡镇安全管理相关经费4.16万元。通过统计分析获取了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健康度、居住生活的舒适度、工作出行的便捷度、居住生活的安全度各方面的良好评价。
2.100万以上项目：无。

（三）结果应用情况。

本单位按照财政局下达的预算指标，严格执行预算内开支，保障了单位正常运转。本部门的预决算编制均按照县财政局下达的相关文件指标进行了编制，按时完成编制工作，决算报表及说明均在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开。绩效目标也按照有关文件如实进行了填报。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部门整体、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平等乡人民政府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得分：97分。

（二）存在问题。

在资金管理过程中，财务管理制度需完善。
（三）改进建议。

1.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附件

	县级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打分表

	绩效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计分标准
	评价方式
	评价属性
	自评打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整体评价
	样本评价
	定性评价
	定量评价
	
	

	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管理（70分）
	目标管理（40分）
	目标制定
	10
	是否开展部门内部绩效目标审核工作。
	部门组织对本部门（含下属单位）绩效目标开展内部审核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
	√
	
	√
	10
	

	
	
	
	10
	根据年度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评价部门绩效目标是否科学合理、规范完整、细化量化并与预算安排相匹配。
	1.绩效目标编制科学合理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绩效目标编制规范完整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3.绩效指标编制细化量化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4.绩效指标编制与预算安排相匹配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5.评价部门绩效目标纳入部门党组（委）会（办公会）集体决策范围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
	√
	√
	√
	10
	

	
	
	目标实现
	10
	评价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程度与预期目标的偏离度。
	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为核心，评价部门整体支出实际完成情况与预期绩效目标偏离度，单个数量指标实际完成未达到预期指标或超过预期指标30%以上的，均不计分。该项指标得分=达到预期值的数量指标个数/全部数量指标个数*10。
	√
	
	
	√
	10
	

	
	
	
	10
	评价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实现程度与预期目标的偏离度。
	以部门预算项目绩效为核心，评价部门预算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与预期绩效目标偏离度，单个数量指标实际完成未达到预期指标或超过预期指标30%以上的，均不计分。该项指标得分=达到预期值的数量指标个数/全部数量指标个数（即评价选取的项目绩效目标包含的所有数量指标）*10。
	
	√
	
	√
	10
	部门自评范围为部门所有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部门预算项目

	
	                                                                             动态调整（15分）
	支出控制
	10
	部门公用经费及非定额公用支出控制情况。
	计算部门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中“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等科目年初预算数与决算数偏差程度。                                                            预决算偏差程度在10%以内的，得10分。偏差度在10%～20%之间的，得5分，偏差度超过20%的，不得分。
	√
	
	
	√
	10
	

	
	
	及时处置
	5
	评价部门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后，将绩效监控结果应用到预算调整的情况。
	绩效运行监控未发现问题或对发现问题提出预算收回、调整处置意见并加以落实的得5分。如存在未及时处置落实的，按未进行问题整改的项目数量/监控发现问题的项目总数×5分扣分，直至扣完。                                                
	√
	
	
	√
	5
	

	
	
	执行进度
	5
	评价部门在6、9、11月的预算执行情况。
	部门预算执行进度在6、9、11月应达到序时进度的80%、90%、90%，即实际支出进度分别达到40%、67.5%、82.5%。                                                     6、9、11月部门预算执行进度达到量化指标的分别得1分、2分、2分，未达到目标进度的按其实际进度占目标进度的比重计算得分。                                             
	√
	
	
	√
	3
	

	
	完成结果（10分）
	资金结余率（低效无效率）
	5
	评价部门预算项目年终资金结余情况。                 
	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结余率小于0.1的项目数/部门预算项目总数*5。
	√
	
	
	√
	5
	

	
	
	违规记录
	5
	根据审计监督、财会监督和部门自查结果反映部门上一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是否存在相关问题。
	依据评价年度审计监督、财会监督和部门自查结果，出现未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相关要求，以及部门预算管理方面违纪违规等问题的，每个问题扣0.5分，直至扣完。
	√
	
	√
	√
	5
	

	绩效结果应用（30分）
	内部应用（10分）
	预算挂钩
	10
	部门内部绩效结果与预算挂钩情况
	将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绩效自评情况纳入内部考核体系，得5分；建立对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预算与绩效挂钩机制的，得5分；否则酌情扣分。    
	√
	
	√
	
	9
	

	
	信息公开（5分）
	自评公开
	10
	评价部门是否按要求将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
	按要求将相关绩效信息随同决算公开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
	
	√
	
	10
	

	
	整改反馈（10分）
	问题整改
	5
	评价部门根据绩效管理结果整改问题、完善政策、改进管理的情况。
	针对绩效管理过程中（包括绩效目标核查、绩效监控核查和重点绩效评价）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得5分，否则酌情扣分。
	√
	
	√
	√
	5
	

	
	
	应用反馈
	5
	评价部门按要求及时向财政部门反馈结果应用情况。
	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反馈应用绩效结果报告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
	
	√
	√
	5
	

	扣分项（10分）
	10
	被评价单位配合评价工作情况。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评价组发现被评价对象拖延推诿、提交资料不及时等拒不配合评价工作的，经报财政局复核确认后按0.5分/次予以扣分，最高扣10分（此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计分标准，部门参照该标准对部门及下属单位计分）。
	√
	
	√
	√
	0
	

	部 门 整 体 自 评 得 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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